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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定工作请示及特事特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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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工作请示及特事特办管理办法 

（三集企[2018]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工作请示和特事特办管理内容和流程，确保工作请示和特事特办申请

能规范、快速、高效得到处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适用于整个三胞集团，产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参照制定内部的管理细则，报集

团审定后实施。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一） 工作请示：指对于超越部门职责或个人岗位管理权限和审批权限，或

现有流程、规则和处置方法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异常问题等事项，必须请示上级

部门或领导审批，经同意后方可实施，不可越权办理的各种事项的处理方法。 

工作请示，通常以《工作请示单》的形式在 OA 中提报审批。 

（二） 特事特办：特事是指在工作中遇到重大、紧急、特殊的待办事项，此

事项不能按照集团现有规定进行办理的事项；特办是指特殊事项按非常规流程进

行审批和办理的工作流程。 

特事特办，通常以《特事特办单》的形式在 OA 中提报审批。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工作请示职责分工 

（一）董事长 

负责审定极重要的工作请示。 

（二）总裁 

负责审批/审定由董事长授权范围内的重要的工作请示。 

（三）提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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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提出工作请示；填写相关单据，详细描述申请内容及事由；部门负责人、

部门分管领导负责审批工作请示；负责工作请示单存档。 

第五条 特事特办职责分工 

（一）总裁 

1、负责审定集团涉及费用单项事项 5 万元以上的特事特办支出审批（含请

款单审批）； 

2、负责审定集团不涉及费用事项的特事特办审批。 

（二）集团分管财务的高级副总裁 

负责审定集团涉及费用事项单项事项 1-5 万元（含）的特事特办支出审批（含

请款单审批）。 

（三）集团主管财务的副总裁 

负责审批涉及费用事项单项事项 1 万元及以下的特事特办支出。（含请款单

审批）。 

（四）提报部门 

负责提出特事特办申请；填写相关单据，详细描述申请内容及事由。 

（五）财务管理中心、信息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特事特办单纸质单据的存档，信息管理中心负责特事特办

电子单据及审批流程存档。 

第三章 管理内容 

第六条 工作请示的管理要点 

（一）工作规范 

1、体系内所有人员均可按需发起工作请示申请，目前工作请示内容涵盖但

不限于以下几大类别： 

1) 战略、双十及投资审批事项； 

2) 财务管理； 

3) 下属企业经营事项审批； 

4) 立项、采购与合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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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化； 

6) 组织人事； 

7) 组织绩效； 

8) 管理制度； 

9) 社会责任与公共关系； 

10) 其他事项审批等。 

2、提报人应该在 OA 发起“工作请示申请”流程，需描述请示事项、请示类

型、拟定方案和实施计划。经审批通过后，按拟定方案和计划实施。实施过程中，

请示事项或内容有重大调整的，需重新发起工作请示。 

3、请示工作完成后，电子审批档案应存档在案，纸质工作请示单由提报部

门存档（期限为五年）。 

4、集团对产业集团经营授权外事项，产业集团如有需请示集团意见的，可

发起工作请示申请流程。 

（二）工作流程，详见“工作请示申请流程”。 

第七条 特事特办的管理要点 

（一）工作规范 

1、集团 M10/P10 及以上人员有权提出特事特办申请。  

2、特事特办提报人应该在 OA 发起“特事特办申请”流程，申请内容必须包

括以下内容： 

（1）申请特事特办的原因，如特办事项超越了哪项权限范围，不能按照集

团现有哪条规定进行办理；相应的风险和预防措施。 

（2）涉及到款项支出的特殊事项，《特事特办单》上应注明金额，并作为《请

款单》凭证附件。 

3、特事特办事项经审批后方可实施，实施过程中如事项或内容有重大调整

的，需重新发起申请。 

4、特事特办完成后，电子审批档案应存档在案，纸质特事特办单由财务管

理中心保存。 

5、特事特办单的扎口管理部门为提报部门。 

（二）工作流程，详见“特事特办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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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责任岗 

（一） 执行责任岗： 

1、工作请示：为在工作请示审批过程中涉及的申请、审批人。 

2、特事特办：为在特事特办申请及审批过程中涉及的申请、审批、存档等

相关岗位人员。 

（二） 培训责任岗：各部门负责人。 

（三） 检查责任岗：集团企业管理中心总经理。 

第九条 本办法由集团企业管理中心负责制订/修订。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以下制度同时废止： 

（一）《三胞集团工作请示及特事特办管理办法》三集企【2016】第一版。 

第十一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集团企业管理中心。 

 


